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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月20日召开。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并就公司以下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未能按期履行回购方案，主要是由于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市场流动

性趋紧，外部融资环境较预期更为困难，以及公司所面临的行业发展状况、市场

环境较回购方案确立时发生了较大变化。我们认为当前公司须保有充足的运营资

金以确保当前项目的有序推进并强化公司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才能为股东提供更

多的价值回报。在当前情况下继续推进股份回购事宜，已不再符合公司现阶段发

展战略，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回购公司股份事项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该事项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终止回购公司股

份的事项。 

二、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提名补选陈国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任职条件均符合《公司法》、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将补选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三、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贷款担保方式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贷款增加担保方式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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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相违背的情况。此次增加对外担保方式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筹措资金、拓展市场、

开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四、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相

违背的情况。此次对外担保有利于全资子公司筹措资金、拓展市场、开展业务，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独立董事：王蓉、李杰利、秦涛 

                                2020年1月20日 

 


